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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广大市民朋友：

为进一步加强土地资源管理，规范城乡建设行为，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从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依

法全面开展非法占用土地、林地、草地清理整治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侵占、买卖承

包、租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

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占用耕地。违反规定占用耕地

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依

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占用林地。非法占用林地是指：

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实施

文件



建窑、建坟、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种植农作物、堆

放和排泄废弃物等行为或者进行其他非林业生产、建设，造成林

地的原有植被或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将依法

立案查处。

四、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占用草地，非法占用草地是指：

违法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擅自将草原改为建设用地的；非

法开垦草原；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区域和采挖方式

在草地上进行采土、采砂、采石等活动的；在荒漠、半荒漠和严

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

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或者从事破坏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动的；在

草原上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依法立案查处，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在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

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开矿、开垦、挖沙、采石、

取土以及商业性探矿勘查活动；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度假

村、宾馆饭店、会所、高尔夫球场、风电和光伏电站建设、火力

发电、索道建设等不符合自然保护区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的项目等；污染环境、破坏自

然保护区或自然景观、对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产生重大影响

的设施；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修筑的其他设施。

六、严禁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审批进行私搭乱建、违法违规



建设临时及永久建筑物；不得私自搭建棚舍、随意建设彩钢棚

(房)、活动板房等。

七、严禁占用、堵塞、侵占公共道路；严禁擅自占用绿化进

行广告牌堆放、摆放；严禁在房前屋后、“三包”区域堆放杂物、

柴草等物品。

八、所有建设行为（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翻新房屋等），

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有关规划、土地、建设审批手续。凡

未依法办理规划、土地、建设审批手续的均属于违法违规建设。

九、未经批准，正在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必须立即停止并自行进行拆除。对拒不停止建设或逾期不进

行拆除的，将依法查封施工现场，对违法违规建筑物予以拆除，

并对相关当事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由此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费

用，全部由违法违规单位或个人承担。

十、对于已建成的各类私搭乱建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经

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认定为必须拆除的，应由当事人自行拆除和

清理，并恢复土地原貌。逾期没有拆除和清理的，将组织相关力

量依法强制拆除，由此造成的损失、产生的费用，全部由违法违

规单位或个人承担。

十一、整治期间，私搭乱建或违法违规建设当事人如有阻扰、

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处理；涉嫌暴力抗法构成犯罪或情

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抄送：市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市纪委监委、市委各部委、

检察院、法院、市中（区）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

驻军各部队。

米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8 日印发


